
 
 

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 

 

會議名稱：擬修訂新聞自律綱要犯罪新聞處理原則-「第一場次座談會：與陳耀祥老

師的對話討論」 

主辦單位：STBA新聞自律委員會  

主 持 人：陳依玫(STBA新聞自律委員會主任委員) 

主    題：犯罪新聞的法律與自律 

主 講 人：陳耀祥助理教授(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系) 

與 談 人：葉大華秘書長(STBA新聞自律諮詢委員會現任主委) 

          張錦華老師(STBA新聞自律諮詢委員會前任主委) 

時    間：2013年04月09日(星期二) 

地    點：TVBS內湖大樓九樓會議室(台北市內湖瑞光路451號) 

出 席 者：年代、東森、中天、民視、三立、TVBS、八大、壹電視(詳見簽到單) 

紀    錄： 

主講時間： 

陳耀祥助理教授： 

各位在媒體實務界都是資深、專業的主管，今天不著重理論，主要從實務的角度提

供討論交流。 

 

※犯罪新聞衝擊大 須審慎 

新聞報導是受憲法第十一條言論自由的保障，在電子媒體來說，最重要是節目自主，

但是節目自主到甚麼程度？應該要與閱聽大眾資訊自由，知的權利的滿足，以及公

共利益間作評量。 

而犯罪新聞這個類型，確實需要比較審慎來處理，電視進入家戶，試想你坐在餐桌

上看電視的時候，出現血腥或是有屍體或是有頭顱的畫面，對閱聽大眾產生很大的

衝擊，也對兒少身心發展產生影響。 

八里雙屍命案，大家看我寫的文字可能沒有什麼感覺，可是當畫面出現屍體，即使

打上馬賽克處理，那衝擊性是很強的。這也是為什麼NCC會接到很多投訴，作為一

個管制機關，人民有反應，NCC當然必須有回應。  

 

※無罪推定 偵查不公開 公權力責任大 

刑事訴訟法裡提到「無罪推定原則」，包括你們的自律公約、執行綱要都有提到「無

罪推定原則」，可是這案子的新聞報導，從咖啡店的老闆、兩個股東，今天的新聞

說這三個人不起訴處份，到最後檢察官偵查的結果可能是她獨力而為。主要問題在

於證據薄弱，檢察官兩度聲押這三位，結果兩度被法院駁回，交保，限制居住、立

即報到，這是強制處份的手段。這個案子前後兩個不同法官都做這樣的決定，可以

看得出來它的證據相對來講比較薄弱。 

 

這三位涉案的證據薄弱，卻仍然出現在媒體的報導中，甚至這案子裡很細節的東西

都被報導， 都是從哪裡來？不是警察就是檢察官！到底是我們記者非常厲害看到資

料，還是檢察官餵新聞，目前司法改革有一塊很重要是關於「偵查不公開」的部份，



 
 

不是只有這個案子，包含政治新聞都跟這個有關係的，我認為這責任不在於媒體，

這責任反而在於我們的公部門、公權力機關，至少它對跟媒體的關係沒有好好處理，

也就是說它要怎麼去做這個PR，我到底要跟媒體講到多少？符合我法律裡面所規範

的部份，這責任是在公權力而不是在媒體。 

 

※輿論審判  戲劇化手法   媒體應謹守第三者角色 

媒體在這案子中比較大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輿論審判，另外一個是戲劇化的問題。

照媒體這樣報導下去，這三個人就是共犯，說實在到目前為止這幾個人是否有涉案，

無法確認，因為根本沒有證據，再者媒體不是檢察官也不是警察，也沒有監聽的權

力，但是這三個人還沒有起訴以前就被媒體認定有罪，涉及到被標籤化的問題。 

 

新聞戲劇化也是台灣特殊的現象，為什麼全民最大黨會收視率狂跌收起來？本來這

塊戲劇化是他們做的，結果現在新聞搶他們的生意，這種諷刺性性新聞節目沒有市

場了，因當你口味吃重了以後呢，要吃清淡就愈不容易，這也是閱聽習慣的養成，

這是新聞戲劇化的問題。在這案子裡可以看到有不同的媒體在現場重建，這種採訪

手法是否妥當呢？有一個很大的問題，節目裡面新聞跟戲劇如何做區分？不同的節

目類型有不同的型態、不同的方法，本來新聞是第三人的角色，而不是當事人的角

色，可是當我們變成當事人的時候，把新聞搞得像戲劇一樣，這時候就變成當事人

而不是第三人，也就是說，媒體本來是一個媒介的功能而已，在新聞上應該扮演客

觀媒介的角色，到最後變入戲太深變成主角，就會出現這個問題。 

 

台灣民主化之後，媒體蓬勃發展、自由競爭，我個人看法是過度競爭，過度競爭的

結果大家各出奇招、想辦法生存，各位都是商業電視台都在想生存的問題，生存就

是王道，先生存再談專業的問題，這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評論性節目也要自律  另起規範  強化溝通  

我們今天雖然談犯罪新聞報導，從剛才的案例可以看得出來，相對的爭議不只是報

導部份而已，還包括評論，這評論各家都加入戰場，各種專家都出現了！到底是不

是真正的專家，不曉得。現代國家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支柱，第一個就是民主，民主

解決統治正當性的問題，每個人都是主人，每個人都可以對公共事務表達意見；第

二個就是專業。台灣民主化以後，民主走來雖然也是有一些狀況，至少我們是持續

的往前走，這是好現象，有政黨輪替、競爭。  

 

可是專業這一塊是我們比較擔心的問題，我認為倒不一定是說新聞從業人員不夠專

業，而是他面臨生存的問題。(律師也出現這個問題，律師現在錄取非常多，一年錄

取十幾、三十幾個、兩百多個，現在一下子錄取九百多個，連受訓的機會還要排隊，

因為法務部門一年編六百個受訓名額，律師公會也在反應。) 

 

這涉及到過度競爭的問題？市場就這麼大，餅就這麼大，你要怎麼樣去拉到你的客

戶，媒體也是一樣，你要怎麼去找到你的廣告主願意來。但是各位要知道，在電子

媒體的管制是非常重要的一點，你們會遇到評鑑、換照，NCC是獨立機關，它從公

益的考量跟媒體商業的思維是不太一樣的，尤其在新聞這一塊，會依法行政要求專



 
 

業化的表現，這不是罰款了事的，為什麼？因為將來換照，列為營運計畫，有沒有

好好做，有沒有做違規的事由，以年代綜合台這個前例來講，後面會誰出狀況我們

不曉得！不排除有這種可能性。 

 

我建議溝通非常重要，像是歐洲比較傾向合作式的管制，什麼叫合作式的管制？公

部門、私部門，第三部門共管。 

 

葉大華主委：台灣叫三律共管。 

 

※公私第三部門多溝通  採取合作式的管理  

陳耀祥助理教授： 

共管聽來好像共同管理、共同管治也可以，德文裡是【合作式的管理】，它不在只

是國家片面決定的問題而已，它也必須考慮到被管制對象整個營運狀況，以及其它

公益考量，尤其是考慮到閱聽大眾，所謂消費者的權利、兒少保護共同利益的問題。

大家不要搞得太緊張，好像管制機關對媒體就要用的非常嚴格，大家希望取得一個

平衡，這平衡是什麼？在法律規範的架構之下，讓媒體透過自律可以好好處理自己

的事情，當自律失靈的時候，國家才介入進行各種的管制，這樣是比較好的一個模

式，合作式的管制。 

 

※製播應注意法律與自律事項  可製作CHECK LIST 

你們在實務操作上，至少一定要了解相關法令，知道我做這事情是依照什麼法令被

管，在衛星公會主要是衛廣法，電子媒體還包括廣播電視法、有線電視法，除此以

外還有其它特別法的規定，在你們自律執行綱要裡大部份東西都有納在裡面，有一

些新的部份也要修正，比如說人口販運防制法未放入、兒少法令名稱改了。 

 

其次是你們自定自律執行綱要，執行綱要很重要，剛依玫有建議Check List或SOP設

計可以表格化，執行綱要裡面有幾點可以表格化，比如說在編輯室(台)，新聞送上

來的時候，拿出執行綱要看一下有沒有哪些東西，第一個這新聞內容有沒有涉及到

哪一個部份？有哪些要點有沒有注意到。公會角色可以設計共同範本提供給各個媒

體同業，同業再根據自己內部的需求再去做調整。 

 

財政部也常用一些範本給保險業，哪些東西可以訂，哪些東西不能訂，哪些東西有

彈性依照它的需求去運用。 

 

建議公會可以做這個事情，把一些目前常用會涉及到的你們的法律，比如衛廣法、

兒少法，犯罪新聞還會涉及到民法、刑法這些問題，這可以再進一步去設計，與你

們相關的大概是這些法律(詳見簡報檔第四、五頁)。再加上自律綱要。  

 

除了法律外，還有同業公會的自律，為什麼很強調自律？尤其在新聞這一塊，媒體

是民主政治的要素，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民主程度到哪裡，有一個重要的觀察指

標，就是媒體的自由程度，美國自由之家評估全世界各個國家的自由程度，新聞自

由或者媒體自由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媒體自由尤其是新聞這一塊更是重要，為什麼？



 
 

所謂的獨裁國家的共同特色，媒體是非常嚴格限制，什麼東西不能批評，什麼東西

不能報導，哪些東西要改，甚至要事前檢查。這種型態因為科技的發展受到很大的

衝擊，我們最近討論網路民主，網路跟傳統媒體型態不同，這叫新媒體，網路它既

結合了媒體也結合了通訊的功能，所以我們講通訊傳播，所謂的數位匯流就是這個

問題，網路促成了茉莉花革命，這也是中國大陸現在最害怕的東西就是網路，所以

他建構了非常大的網路警察系統。 

 

這裡可以看得出來媒體的重要性，民主的重要程度，我們4月13日會辦一場媒體壟斷

的議題，為什麼媒體壟斷會在社會上形成這麼大的衝擊、衝突？就是因為它的民主

功能，這是一般戲劇裡面比較沒有的東西，尤其在新聞這一塊，在全世界裡，民主

國家對媒體管制這一塊，尤其是在新聞這一塊，原則上盡量讓業者朝著自律的方向

去處理。我是留學德國的，德國模式一開始媒體發展重視的是公共媒體，所謂的公

共電視、公共廣播；台灣跟美國比較接近，商業市場。 

 

這有個概念順便跟各位交流一下，是公共電視不是國營電視，很多人不清楚，公共

類似我們講的公部門、私部門、第三部門，公共電視比較是第三部門的角色。我的

博士論文就是寫德國規費收取的問題，他們看電視是要收錢的，收錢不是收CABLE

的錢，而是你只要有購買任何有接收功能的設備，包括電視、廣播也好，現在包括

電腦， 都從中收規費。歐洲的模式是公共走向商業，民營化跟自由化，在媒體市場

裡面也是一樣，歐洲模式是公共走向，開放到一個程度商業出來，公廣先行，我們

剛好顛倒，我們是商業先行，以前我們的媒體雖然是黨政軍掌控，但是基本上營業

模式是商業的-依賴廣告，以前聯播更慘，三台轉來轉去都是一樣。 

 

STBA現有新聞自律綱要可以再review一遍，update，因有新的法令有出現，或法令

有修正。依玫剛提到談話性節目有納入，但是我在網路上找到是還排除，需要更新。

談話性節目的訪談或評論性節目，這本來也是屬於新聞節目的一部份，新聞節目包

括報導跟評論，目前因為我們的談話性節目很發達，所以你說這東西是屬於比較評

論性是ok，但在新聞的播送過程裡面，除了一般報導以外，有沒有可能在播報台上

請一個專家做評論是有可能的，我們這型態比較不常見，可能每個媒體的經營方式

不太一樣。在歐洲，比如像SARS、禽流感或北韓案例，在播報台會請一個專家來

評論這東西，這不是報導，它是評論，但它是新聞的一部份，這時候只要加註這是

評論的東西，讓大家都知道。這也非常重要的公共服務，提升閱聽大眾對公共事務

的了解，它整個法治教育也好，國際認知也好，這是非常重要的部份，這部份我認

為本來就是屬於自律的範圍。 

 

葉大華主委：評論節目一直評論還在發展中的即時新聞，是經常被抗議的問題(包括： 

未審先判，無罪推定，模擬犯罪手法，影響案情，誤導民眾……)。 

 

陳耀祥助理教授： 

(簡報第八頁) 

我們對於報導跟評論應該明確區別，區分「即時新聞報導」，還有一種「紀錄性新

聞報導」(比方某個專題)，還有「新聞評論」，這在專業學理上是有區別的，可是



 
 

到目前為止操作上，這區別好像不是很清楚，尤其是即時新聞跟新聞評論，有可能

是這播報完，八、九點談話性節目就開始上了。 

 

張錦華教授：所謂的區隔是怎樣區隔才算區隔呢？因為現在的型態是談話節目中，

新聞播一段，然後進行評論。 

 

※標示警語  善盡告知義務  

陳耀祥助理教授： 

沒錯，我建議「標示」，善盡告知義務。尤其評論的時間比較具體、深去談一些細

節的東西，會涉及無罪推定。舉個例子，「本案正在偵查或審判當中不代表嫌疑人

或被告確定有罪」，為什麼要加註警語？要讓閱聽者知道評論者的限制在哪裡，這

也是提升閱聽人的一種教育，告訴人民我們在法治國家是無罪推定的，雖然我們在

討論，但是這案子還在偵查當中，他到底有沒有犯案？不一定有罪，這觀念一定要

有，法治才會提升，還有，可以加註：「犯罪情節請勿模仿」，或是涉及到犯罪模

式時，加註「請注意本段情節有可能影響兒少發展」等等。 

 

我認為警語在操作上沒有太大的成本，至少閱聽人會有比較有正面的看法，有些東

西會涉及到兒少、人格、隱私權、個資、無罪推定等等，這些東西也可以再類型化，

比如是涉及到性侵害案件，涉及到什麼案件，如果有這一套東西，將來NCC管制，

這東西可以拿出來用，我們自律到這種程度，兼顧專業化、閱聽者權利、媒體本身

的經營自由、節目自由的部份。為什麼要有這樣的區別？戲劇化的程度會比較降低，

警語的加註是有必要的，這也是一種資訊的提供。 

 

民眾如果帶小孩看電視，看到電視上有警語，善盡提醒與告知義務，可以讓閱聽大

眾對這個新聞節目或這個電視台產生專業、信賴，要從一點一滴去做起來，雖然法

律並沒有規定要加註這種警語，有些法如菸害防制法、藥事法有規定，像媒體雖然

沒有規定，我認為善盡一個媒體的社會責任、公共服務，警語可以發揮一些功能，

它還有一個教育的功能，在實務上不必透過修法，也不必添購任何設備，目前馬上

可以做，朝正向的方法去發展，台灣對於犯罪新聞報導在品質、各方面應該會提升

不少。 

 

Q&A時間 

※結論：  

1、針對如何增修STBA新聞自律綱要犯罪新聞自律條款，各頻道將意見攜回，進行

內部溝通，向公會提出建議。 

2、下次會議預定四月底召開。 

  

程禹傑(八大)： 

為何 NCC現在是處罰不良節目，卻沒有獎勵良好節目？ 

陳耀祥助理教授： 

涉及主管機關定位，NCC為管制機關，固然由 NCC負責獎勵會比較好，但 NCC又

說自己為獨立機關，必然涉及到許多政策性。 



 
 

羅雨恒(壹電視)： 

如果對於刑案報導要上「偵查中，不得公開」的警語，菸害防制也有菸害防制的警

語，家暴也有相關警語，自殺也有相關警語，這樣對觀眾的視覺是個干擾。 

陳耀祥助理教授： 

警語不用一直放著，只需要放幾秒鐘就可以了。 

李貞儀(年代)： 

我們擔心如果警語放在前半段，但觀眾可能是從中間才開始看，觀眾就沒有看到，

NCC可能就會覺得我們沒有加警語。 

陳耀祥助理教授： 

NCC和各電視台都會進行側錄，尤其是一些評論涉及犯罪細節的話，這對於評鑑也

是有用，因為這是提升自律功能，善盡社會責任，這是各電視台可多加利用的。 

張錦華教授： 

這次八里命案，如果加了警語之後，就都可以報導嗎？ 

陳耀祥助理教授： 

不，這就像菸商廣告一樣，雖然有警語，但菸商還是得遵循法律規定，警語只是提

醒消費者，但其他還是得遵守法律規範，並非加了警語之後，其他都可做。 

程禹傑(八大)： 

這是高於自律標準嗎？ 

陳耀祥助理教授： 

可以說這不是 NCC要求我們的，而是我們基於專業以及社會責任感去做這件事情。

我們很多專業領域都有自治，國家之所以給予其自治的原因在於「專業」以及「自

律性高」，如果同業發生問題，我們可透過內部倫理規範來懲戒，但新聞領域並沒有

這個東西，變成只有國家來進行，但又要擔心會影響媒體自由。如果自律程度提高，

也可以藉此去對抗管制機關，其實管制機關也樂見於此，因為它就不用把手伸進去，

因為介入太多，在民主社會中會引起反彈。【合作式管制】就是指事前需要先溝通，

讓被管制者參與程序，這樣子的管制決定也會讓被管制者比較服氣，另外，NCC要

進行任何裁罰之前，也要讓公會能夠有機會向 NCC表達意見，如此一來，NCC的

管制角度也會提升。 

陳依玫主委： 

目前衛星公會內部有以各台新聞部主管為主的自律委員會以及諮詢委員會，在這兩

個架構下，原本考慮再增加「爭議性案件處理委員會」，把經過一般程序仍無法處理

掉的重大爭議案件，由公會來出面，但關鍵在於，如果 NCC肯把爭議性案件處理

委員會的調查報告納入行政裁罰中的環節的話，這才會發生作用、有意義。 

陳耀祥助理教授： 

可以跟 NCC溝通。 

葉大華主委： 

可以學兒少法進行修法，在裡面設置審議機制，還有罰則。 

陳耀祥助理教授： 

如果要強化自治，可以用「委託行使公權力」或「行政委託」，就是有部分內容可由

業者自行調查處理，委託民間去做，也可以培養民間自律、自治能力，政府機關就

不必過度介入，但還要看 NCC是否肯願意做到這種程度，如果新聞台能夠提升自



 
 

律，就不會讓人覺得你們只顧著賺錢，而不顧專業。管制機關也是要在業者以及閱

聽大眾間取得平衡，所以可以溝通看看。 

程禹傑(八大)： 

以過去跑社會新聞的經驗，我認為八里雙屍案是警方在誤導記者，警方只有第一天

公開說話，接下來都沒有了，連新聞稿也沒發，記者只能亂猜或是到警察局亂找消

息，所以這個案子不應該全然歸咎於媒體，應該是刑事單位要出面說明，因為重大

案件卻放任媒體去猜測，一定是發言機制出問題。 

簡振芳(三立)： 

當時白曉燕案時，法務部就有找刑事警察局和媒體開會，當時有說，為了避免媒體

報導不正確的案情資訊，他們會有一個完整的發言制度，媒體就以發言人所公告的

案情進行為主，但這是八里命案除了第一天之外，後面完全沒有根據。 

陳耀祥助理教授： 

你們雖然掌握麥克風，但是在所有評論和報導內容中，你們都沒有提到這一點。政

府資訊該如何公開都有一套 SOP，連派出所都有，如果沒有的話，就要問究竟是警

察不願意出面說明，還是檢察官交代不能說，如果是檢察官交代警方不對外說明，

那責任就在法務部，因為這個重大命案，民眾一定會想知道詳細案情。我覺得問題

應該不在警察，而是在檢察官，因為檢察官才有指揮權。為何發言人制度在這件案

子中沒有發揮任何功能，法務部、警政署應該要檢討這個部分，如果 NCC要處罰

你們，這一點你們可以提出來。 

簡振芳(三立)： 

發言人機制很早就有。 

陳依玫主委： 

本來這個案子還是用意外準備結案，很離譜。 

張錦華教授： 

媒體可以追一下他們是否有檢討。 

陳耀祥助理教授： 

這個就可以放在評論節目進行檢討。如果提出這個意見，NCC也會注意到這個問

題。因為媒體掌握了平台，自己要去爭取權益。人民並非只是乖乖接受國家權力管

制，你可以管制我，但我也可以提出相對看法，NCC也不是說不講理，所以不用搞

得很對立的樣子。如果這個案子用新聞評論的角度來看這個案子的程序問題，就可

以問媒體是怎麼拿到消息的？消息來源是否故意誤導？我們不要去討論犯罪細節，

而是討論偵辦過程是否有瑕疵，才會導致出現所謂案情逆轉。 

陳依玫主委： 

犯罪細節不要描述太詳細，就算報紙寫得鉅細靡遺，電視台也不能跟著做。 

鍾志鵬(TVBS)： 

頭被割下來，這算不算細節？ 

陳耀祥助理教授： 

這不算是細節，因為頭被割下來是事實，描述結果或事實是可以的，但犯罪過程不

能報導。 

鍾志鵬(TVBS)： 

那是否可以用醃製這個說法？ 



 
 

陳耀祥助理教授： 

但這不是犯罪過程，而是一個事實，所以可以。最主要是犯罪細節不能報導，但呈

現結果是可行的。 

陳依玫主委： 

日本的檢察官至少在寫起訴書之前，檢警都不會公開案情，但記者可以根據所看到

的事實進行報導，可是不能推測。 

陳耀祥助理教授： 

這就是說我們在寫歷史還是寫小說？歷史重視真實性、小說就是創作或想像。 

陳依玫主委： 

到底可否重建現場？走動式報導是新聞中常見的手法，也行之多年，重建現場和走

動式報導都是新聞操作的方式之一，但要如何拿捏分寸才不會變成「小說」？ 

陳耀祥助理教授： 

重建現場並非不可，警方在辦案也會進行現場模擬，但必須要看重建現場所呈現的

是事實還是推論。 

簡振芳(三立)： 

案情還未明朗前，只要重建現場，就一定是小說式的。 

陳耀祥助理教授： 

以歐洲來說，重建現場一般會用在記錄新聞，而非即時新聞。紀錄新聞是指檢察官

已經在起訴書中描述詳細情節，記者是依據這個「客觀依據」來重建現場，如果有

問題，則是檢察官的責任，關鍵在於還是必須「以第三者的立場」進行報導。 

張錦華教授： 

我們在犯罪報導的規範中有寫「不要描寫犯罪細節」，這個原理是指不要教導閱聽人

去模仿細節，假使已經起訴，且起訴書中也有描寫犯罪細節，媒體報導時雖然不會

變成媒體審判，但還是在教導閱聽人殺人過程，這要如何去做取捨？ 

陳耀祥助理教授： 

這是新聞專業的問題，而非法律所能規範到的層面，電視台要去判斷自己要把資訊

給予閱聽人到何種程度，這也要端看採訪者、編輯者的把關功能。在實際操作面來

說，起訴書中是檢察官依據調查得到的證據來處理，媒體最多可以做到依據起訴書

內容來報導。 

張錦華教授： 

做到這裡時，就不用管是否有模仿效果？ 

陳耀祥助理教授： 

不行，因為新聞台都是普遍級的，所以細節還是不能模擬。舉例：可以根據起訴書

中描述在何時受害、何種方式受害，但不要描述殺幾刀、殺哪個部分，只要針對大

要式的部分報導即可。 

陳依玫主委： 

歸納來說，就是新聞或者評論節目 ，呈現方式不要用戲劇化或用第一人稱的方式來

做新聞，當然報導要有所本不是自己推測，可是犯罪過程、細節還是不行詳細描述。

另外，大家在報導/評論時，要注意消息來源的可信度，以及 NCC也會留意我們報

導/評論的內容和公共利益有何關聯。 

葉大華主委： 



 
 

現在很多談話節目中直接演殺了幾刀，這是很不妥的，所以表演這部分應該要放進

自律規範中。戲劇化有很多方式，用表演的方式來呈現犯罪新聞是不妥的，就像走

動式報導也有適用的題材，不是每個犯罪現場都適合走動式報導，如果是在地狹人

稠的地點，就有可能會牽連到附近店家的商譽或干擾鄰里，像是頭顱案就有記者去

訪問兇嫌工作的店家，店家的商譽就受到影響。 

陳依玫主委： 

重建現場或走動式報導要做到何種程度？這有點難拿捏，因為每個案例的操作方式

不盡相同。 

羅雨恒(壹電視)： 

以媽媽嘴事件來說，地點說明是可以的，或是指出發現浮屍的地點，但不能去描述

過程。 

陳耀祥助理教授： 

已經發生過的事情，記者以第三人立場跟閱聽人報導發生了什麼事情是可行的，但

如果是戲劇化的表演，就會變成主觀的價值判斷、推論，因此，記者必須站在相對

客觀的立場，因為媒體是閱聽人的眼睛，閱聽人透過你們看到事實。 

簡振芳(三立)： 

剛說到重建現場必須依照起訴書的內容，事件發生到起訴書出來之前的期間，新聞

該如何報？大部分平面媒體的報導都是依據筆錄的內容，筆錄是否可以參考？ 

陳耀祥助理教授： 

筆錄基本上是可行的，只是為何可以拿得到筆錄？筆錄不能公開，警察有問題，記

者也可能涉及妨害秘密。 

簡振芳(三立)： 

但如果是警方將筆錄放在桌上，記者並未抄錄內容，而是單純看了一下部分內容呢？ 

陳耀祥助理教授： 

這是灰色地帶，記者還是得小心留意法律問題。 

陳依玫主委： 

所以問題在於起訴書出來之前，相關部門還是要落實發言人制度。 

葉大華主委： 

他們內部都知道有這個機制。 

羅雨恒(壹電視)： 

但是他們也是被偵查不公開的原則綁住，因為偵查不公開，發言人出來說案情就是

公然違反原則。 

陳耀祥助理教授： 

這其實是公會要和政府機關去協調、訓練，像是政府機關發言人的分寸拿捏為何，

這要去訓練的。媒體跟法務部要在犯罪新聞上取得共識，可以請他們先擬 SOP，媒

體再依據這個 SOP去判斷要如何去採訪，像是疫情機制一樣，但犯罪新聞還沒有，

這需要去磨合。 

葉大華秘書長： 

可以趁這次的機會，直接邀請警政署前來與我們溝通。 

陳耀祥助理教授： 

包括法務部檢察官也是需要溝通。 



 
 

陳依玫主委： 

想辦法找到最接近真實的內容是記者的責任，但是要不要播出又是另外個層面，比

較難約束採訪面，我覺得可以在製播端進行自律，推測性、過程描述，以及會引人

不快的內容，我們就進行自律。 

目前新的現象是談話性節目，如果也要求談話性節目自律的話，不知道在製作上是

否有困難？ 

朱秉恒(中天)： 

當時這個節目(新聞龍捲風)的製作單位在討論節目內容時，可能只有顧及是否好

看，結果發生事情後，也開始變得自律，在跟來賓討論內容時，都會特別提醒。 

葉大華主委： 

談話性節目納入自律規範，必須要去溝通，讓他們有機會表達，因為談話性節目性

質不盡然相同，可能無法用同一套規範來要求。 

陳依玫主委： 

各台依據去年七月換照承諾設置的倫理委員會是管理所屬【頻道上所有露出內容】，

這就包括了談話性節目，我覺得是頻道內部沒有進行溝通，由公會出面溝通其實很

奇怪，為何公會會將這一條納入新聞自律綱要，原因就在於各台的倫理委員會其實

都已包含談話性節目，所以才隨同修改自律綱要第一條將談話性節目納入。還有個

實際上的問題就是，與各台內部的製作同仁溝通還可，但外面的名嘴就會覺得不關

我的事情。 

張錦華教授： 

名嘴還是可以進行溝通。 

陳耀祥助理教授： 

這只是觀念溝通，因為出問題是公司負責，如果溝通無效就不要再發通告這個名嘴

也可以。(陳依玫: 確實有過案例，X台一位名嘴常講三字經，致節目被罰款，屢屢

溝通無效，雖然該名嘴分析能力口才都很強，但製作單位也只好割捨。) 

陳依玫主委： 

拜託大家將今天的內容帶回去與內部進行討論，建議形諸文字(各頻道都可以提出， 

秘書處也會整理草案)，我們再來後續討論，看看是否能納入綱要中。如果各頻道內

部討論過後，認為可自行直接實施，那當然更好。 

據了解 NCC最近會開始審查投訴案例，如果我們趕在 NCC審查前提供一些資料，

會比較有助於釐清。暫定四月底再召開下次會議，如果有即時訊息也可立刻以 email

回覆。 


